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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鹏新区发展和财政局概况  

(一)部门机构设置、职能  

深圳市大鹏新区发展和财政局系统包括深圳市大鹏新区发展和

财政局本级、深圳市大鹏新区重大项目建设办公室、深圳市大鹏新区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深圳市大鹏新区投资项目评审中心、深圳市大鹏

新区社区集体经济服务中心、深圳市大鹏新区社会经济调查中心、深

圳市大鹏新区国库支付中心共 7 家基层单位。  

本部门的主要职能是：贯彻执行国家、省、市有关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拟订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

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研究提出总量平衡、发展速度和结构调整的调

控目标及调控措施建议；统筹产业发展政策与产业规划；进行宏观经

济的预测、预警监控，提出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措施建议，推进经济

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提出新区经济体制改革政策并协

调推进，统筹组织实施投融资体制改革，负责金融服务工作。承办新

区党工委、管委会和上级业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二)人员构成情况  

本部门 2014 年末系统总编制数 69 人，实有人数 49 人。  

1.大鹏新区发展和财政局本级编制数 20 人，实有人数 15 人。  

2.大鹏新区重大项目建设办公室编制数 16 人，实有人数 9 人。  

3.大鹏新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编制数 12 人，实有人数 10 人。  

4.大鹏新区投资项目评审中心编制数 3 人，实有人数 2 人。  

5.大鹏新区社区集体经济服务中心编制数 5 人，实有人数 4 人。  

6.大鹏新区社会经济调查中心编制数 5 人，实有人数 3 人。  

7.大鹏新区国库支付中心编制数 8 人，实有人数 6 人。  



(三)决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1.牵头起草并印发《2014 年大鹏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

划》，分解落实“十二五”规划任务，提前谋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

思路。2.组织对新区 41 个前期研究课题进行立项，安排规划前期费

2465.8 万元，统筹推进全区规划课题研究工作。3.进一步加大新区

政府投资力度，共安排新区政府投资计划 106 个，下达年度投资计

划 18.4 亿元，重点投向道路交通、保障性住房、生态环保等民计民

生和生态保护项目。4.加大组织收入力度，协调税务部门依法强化税

收征管，同时做好非税收入征收管理。进一步强化财政支出管理，加

大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项目和生态保护财政投入力度。5.认真做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项指标统计监测工作，为新区管委会、各级部

门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参考。6.在全区推行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系

统，进一步提升了资产管理信息化水平，实现了对行政事业单位固定

资产采购、入库、变更、处置、报废等各个环节的动态管理，强化了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7.出台《大鹏新区扶持股份合作公司发展专项资

金管理暂行办法》及配套申请指引，每年设立不低于 2,000 万元的专

项资金扶持公司发展，采用“项目竞争资金”的方式安排专项资金。8.

试点开展新区国有资产处置工作，探索社区集体经济公共资源交易模

式。9.加快推进深圳国际生物谷坝光核心启动区建设及其他重大项目

建设。  

二、大鹏新区发展和财政局 2014年度决算说明  

(一)收入决算说明  

2014 年收入决算 3459.83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2185.44

万元，其他收入 1274.39 万元。  



(二)支出决算说明  

2014 年支出决算 3451.64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 2251.55

万元。  

2014 年财政拨款支出按用途划分，基本支出 1270.70 万元（主

要是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占 56.44%；项目支出决算 980.85 万元，占 43.56%，具体情况如下：  

1.发展与改革事务 299.72 万元。  

2.统计信息事务 180.28 万元。  

3.财政事务 400.16 万元。  

4.国有资产监管 79.19 万元。  

5.其他支出 21.50 万元。  

(三) “三公”经费支出说明  

2014 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共 122.30 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  

1.因公出国（境）费支出 0 万元。  

2.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支出 121.39 万元，其中 2014 年

初公务车保有量 17 辆，更新购置 1 辆，2014 年末公务车保有量 5

辆。具体开支内容包括：局本级机关及下属单位根据新区党工委、管

委会工作部署，执行公务和开展基层工作调研、监督检查等业务活动

所开支的公务用车运行支出。  

3.公务接待费支出 0.91 万元，主要用于接待来我单位交流学习、

专题研讨、检查指导工作的公务人员。  

(四)部门需要说明的特殊事项等  

本部门有较大其他收入的主要原因是执行新会计制度，基建账相



关数据并入单位会计“大账”。  

三、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其他收入：指预算单位在“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

收入”之外取得的收入。主要是按规定使用的上级财政补助经费和历

年政府采购结转经费。  

3.一般公共服务：反映政府提供一般公共服务的支出。  

4.医疗卫生：反映政府医疗卫生方面的支出。具体包括医疗卫生

管理事务支出、公立医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公共卫生、医疗

保障、中医药、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事务等。  

5.住房保障支出：集中反映政府用于住房方面的支出。   

6.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

的人员支出（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和公用支出（包括办公费、

水电费、邮电费、交通费、差旅费等）。  

7.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

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8.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因客观条件

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需要延迟到以后年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

用的资金。  

   


